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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建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俊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334,286,246.19 323,253,536.68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9,262,691.78 7,622,058.42 2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898,593.91 6,109,165.99 -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9,094,717.04 99,303,028.58 -20.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0 0.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0 0.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0.32% 0.0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3,950,576,635.80 4,041,240,577.04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91,314,106.29 2,381,857,246.08 0.4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3,623,338.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4,403.73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93,644.31

合计

3,364,097.8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8,16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3% 192,300,000 0

质押

192,170,000

杨建忠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47,230,000

质押

49,530,000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47,830,000

质押

49,530,000

河北乐凯化工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3% 30,000,000 0

杨会德 境内自然人

2.67% 25,650,000 25,650,00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其他

0.72% 6,900,467 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4,441,906 0

张虹 境内自然人

0.38% 3,600,000 2,700,000

蔡垂明 境内自然人

0.36% 3,500,000 0

孙裕祺 境内自然人

0.31% 2,941,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

19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300,000

河北乐凯化工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6,900,467

人民币普通股

6,900,46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恒久价值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441,906

人民币普通股

4,441,906

蔡垂明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孙裕祺

2,94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1,500

杨建忠

2,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0,000

毛彩娅

2,664,604

人民币普通股

2,664,604

杨建国

2,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0,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泽沃

1

期集合资

金信托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与巨力集团存在控制关系

；

股东杨建忠

、

杨建国

、

杨会德为

兄弟姐妹关系

；

杨建国与张虹为夫妻关系

；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报告期内

，

公司股东蔡垂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00,000

股

，

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

合计持有

3,500,000

股

；

公司股东孙裕祺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41,000

股

，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00

股

，

合计持有

2,

941,5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2776.30万元，较年初余额减少57.69%，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采购业务使用承兑汇票支付方式较多， 本期末未到期及未背书转让

票据减少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4222.51万元，较年初余额增加54.13%，主要原因

为本期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3、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期末余额0万元，较年初余额减少100%，主要原因

为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已转让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余额6310万元，较年初余额增加934.43%，主要原因为公

司采购业务使用承兑汇票支付方式较多。

5、应付利息期末余额3.05万元，较期初减少87.97%，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

期内偿还到期应付借款利息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4228.44万元，较期初减少68.02%，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到期借款所致。

7、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135.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0.75%，主

要是报告期内实现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税金及附加随之增加。

8、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77.93万元，较上期增加64.41%，主要是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增加,计提坏账准备随之增加。

9、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468.88万元，较上期增加96.08%，主要是报告期

内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已转让产生收益所致。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8.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61%，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完工，投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661.35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468.33%，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偿还到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

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

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2,518

至

3,597.14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3,597.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及下游行业影响

，

下游行业需求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

预计公司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30%～0%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5-02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自身发展需要，公司拟以

自有货币资金1,000万人民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供热公司” ；暂定，具体以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准。 ）。

2、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投资设立供热公司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3、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投资事

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供热公司的设

立须经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全资子公司名称：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为暂定名，具体以

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投资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4、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自有货币资金

5、拟定经营范围：热力生产、供应；热力工程施工、设备维修（待取得资质

等级证书后方可进行经营活动）；供热设计、灰渣销售；五金、电子产品、仪器

仪表、通用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暂定，具体以工商行政部门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徐水县下辖7乡7镇，304个行政村；1个城区办事处，15个社区，面积共723

平方公里，总人口59.8万人；公司设立供热公司，主要是随着区域化城镇建设

的加快，看好未来供暖的发展前景，以开拓新的业务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

点。

2、存在的风险

供热公司设立后， 受供暖政策及天然气价格影响等因素存在盈利的不确

定性。 另， 公司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

响。

四、其他

公司投资设立供热公司，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

需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核准；就供热公司的设立进度情况公司将及时、准

确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5-02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4月28

日（星期二）上午9:00在公司105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

文》；

公司监事会就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书面审

核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我们同意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巨力索具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内容详见

2015年4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2、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水支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开展需要， 公司拟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水支行以信用担保

形式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贰亿元人民币；以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和购买原材料等；期限为一年，具体金额、期限以与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徐水支行签订正式合同之日起计算。

同时，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

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与之相关的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7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3、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开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以信用担保

形式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壹亿元人民币；以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和购买原材料等；期限为一年，具体金额、期限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定分行签订正式合同之日起计算。

同时，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

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与之相关的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7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4、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万柏林支行申请办理国内信用证（卖方）议付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开展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万柏林支行

申请办理国内信用证（卖方）议付业务。 国内信用证议付额度为：不超过贰仟

万人民币，期限为一年。

同时， 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

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与之相关的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7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5、 审议通过了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置换银行借款抵押物的议

案》；

公司于2014年6月1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办理银行借款业

务的议案》，同意以公司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资产作为抵押物，巨力

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北

京分行申请办理25,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

现因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变更25,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中的部分抵押物，在其他合同条款和抵押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拟将原抵押物位于徐水县兵营路南侧土地 （徐国用2010第040号， 面积

152130.23平方米）及附着物厂房（徐水县房权证县城字第00013902号，面积

58662.77平方米），置换为位于徐水县南环路南侧土地（徐国用2015第00003

号，面积73826.19）及附着物厂房（徐水县房权证县城字第00016141号，面积

44006.82平方米）和位于徐水县巨力路南侧土地（徐国用2015第00005号，面

积44870.64） 及附着物厂房 （徐水县房权证县城字第00016142号， 面积

36439.20平方米）。

同时，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

理人代表公司办理与之相关的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7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6、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周绍朋先生因个人原因， 现已申请辞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一职。内容详见2015年3月1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2015-005号公告。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补选一名独立董事。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现提名董国云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补选候选人。任期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自相

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

立董事履历表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须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

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承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将尽快安排召开股东大会事

宜。

表决结果：7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7、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

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货币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内容详见2015年4月29日刊载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2015-021号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附件：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国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1971年，硕士学位，注册税务

师，注册会计师；已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从业资格证书；曾任山东

北海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中税税务代理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北京华政税务师事务所董事长、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董国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建忠、杨

建国、杨会德、杨子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董国云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茅惠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树琴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489,972,391.97 571,685,555.64 -1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6,247,488.80 10,254,001.59 15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5,474,214.30 10,693,286.27 138.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7,067,056.87 -30,392,915.44 353.5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0.04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0.04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 1.04% 1.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2,442,401,077.65 2,531,758,099.17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01,200,854.31 1,074,986,872.50 2.4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959,390.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9,420.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24,945.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1,750.00

合计

773,274.5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原因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550,227.10

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30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州尤夫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30% 88,845,380 0

质押

18,500,000

佳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58% 70,447,000 0

质押

29,200,000

湖州太和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8% 6,380,000 0

湖州玉研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9% 4,735,082 0

质押

360,000

中国银行

－

华

泰柏瑞量化指

数增强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1,438,206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博时裕富

沪深

300

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082,070 0

柯强 境内自然人

0.41% 981,000 0

湖州易发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969,975 0

杨文宗 境内自然人

0.35% 836,531 0

湖州联众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749,5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88,845,380

人民币普通股

88,845,380

佳源有限公司

70,447,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47,000

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0,000

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735,082

人民币普通股

4,735,082

中国银行

－

华泰柏瑞量化指数增

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8,206

人民币普通股

1,438,2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

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082,070

人民币普通股

1,082,070

柯强

9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1,000

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69,975

人民币普通股

969,975

杨文宗

836,531

人民币普通股

836,531

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749,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和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

佳源有限公司

、

湖州

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

是否存在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

有限公司

（

1

）

公司在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

数且当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

的情况下

，

公司应当进行现金分

红

，

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2014

年

12

月

16

日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承诺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

司

;

茅惠新

;

茅惠忠

;

茅惠

根

;

湖州玉研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2010

年

06

月

08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茅惠新

;

湖州尤夫控股

有限公司

;

佳源有限公

司

;

湖州太和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

湖州玉研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

湖州

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

湖州威腾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

湖州联众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

湖州

尤夫纺织有限公司

;

湖

州尤夫丝带织造有限公

司

;

杭州恒祥投资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2009

年

01

月

1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诺

茅惠新

;

叶玉美

;

茅惠忠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规定的承诺

2010

年

01

月

10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诺

茅惠新

;

陈彦

;

陈有西

;

冯

小英

;

李军

;

沈勤俭

;

朱民

儒

;

许宏印

;

钱毅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009

年

06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诺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2010

年

06

月

08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佳源有限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2010

年

06

月

08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2010

年

06

月

08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在本次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4

年

08

月

15

日

6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在本次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2014

年

06

月

27

日

6

个月 严格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3.31%

至

71.97%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6,500

至

7,80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535.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

本期

“

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项目

”

二期产能逐步释放

，

工业丝

产销量均有增加

；

2

、

工业丝销售毛利相对扩大

，

毛利率上升

；

3

、

工业丝生

产稳定

，

消耗较上年同期显著下降

；

4

、

产品销售结构调整

，

大大降低了自

产切片的对外销售

，

减少损失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6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

21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15�年4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

实际与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

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屠纪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认为：聘任屠纪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屠纪民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

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同意聘任屠纪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屠纪民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个 人 简 历

屠纪民，男，1964年出生，本科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发酵工程专业，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

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工程师职称。1986年起就职于湖州老恒和酿造厂历任供销科长、技

改科长、厂长助理等；1995年就职于湖州市城区塘甸乡人民政府，历任党委委员、副乡长等；2000年就职

于湖州市科技局，历任处长、副局长等；2015年起就职于尤夫股份。

截至目前，屠纪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7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四次监事会于2015年4月27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4月21日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分别是胡运

丽、陈永火、潘清华。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运

丽女士主持，经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

全文》；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客

观真实的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

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同意上述议案。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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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8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尤夫控股” ）通知：

尤夫控股将其质押给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 ） 的股份已于2015年4月27日

解质押，本次解质押股份数量为9,500,000股（该股份于2014年4月25日质押给财通证券并办理了质押

手续），占公司总股本的3.99%。本次解质押后，尤夫控股尚在质押的公司股份为9,000,000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3.78%。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宋德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剩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晓敏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206,981,568.74 344,947,728.53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9,474,252.70 132,181,464.80 -12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1,295,279.36 -66,385,611.19 3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69,114,999.01 -70,336,518.13 -140.4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51 0.3494 -115.7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51 0.3494 -11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8% 70.40% -74.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3,117,496,173.91 3,308,594,506.95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948,306,204.37 987,780,457.07 -4.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3,655.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031,250.0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5,007.00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652,478.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36,407.83

合计

1,821,026.6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5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1.22% 80,398,684 59,594,513

质押

40,199,342

东海基金

－

兴

业银行

－

蒋丽

霞

7.61% 54,511,278 54,511,278 54,511,278

财通基金

－

上

海银行

－

王锋

7.08% 50,751,880 50,751,880 50,751,880

深圳东升峥嵘

科技有限公司

4.98% 35,714,287 35,714,287 35,714,287

深圳创亿宏业

科技有限公司

4.98% 35,714,287 35,714,287 35,714,287

迪瑞资产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

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合肥市尚诚塑

业有限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上海灏颂实业

有限公司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汇添富基金

－

上海银行

－

洪

长江

4.72% 33,834,586 33,834,586 33,834,586

杭州羽南实业

有限公司

3.67% 26,315,788 26,315,788 26,315,78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804,171

人民币普通股

20,804,171

张利明

8,6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29,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汇赢通

18

号单一资金信托

6,026,936

人民币普通股

6,026,936

李荣

4,0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1,4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迪瑞

聚金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9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7,600

石惠芳

2,300,066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66

中国纺织机械和技术进出口有

限公司

2,026,341

人民币普通股

2,026,341

杨立洪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郑碧英

1,544,759

人民币普通股

1,544,7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述股东中

，

国有股东

--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

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比同期减少40.00%，减少原因主要是公司加快转型发展，大幅减少亏损

产品的生产、销售。 @2、2015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同期减少129.86%，减少原因主

要是去年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160,347,954.07元所致。 @3、2015年一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同期增加37.79%，增加原因是公司优势产品

粘胶长丝的生产销售、减少了亏损产品的生产销售、并处置了低效资产，综合毛利率提升所致。 @4、

2015年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同期减少140.44%，减少原因是2015年一季度短丝销售

量减少导致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减少。 @5、2015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比同期减少115.77%，减少原因

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6、2015年一季度稀释每股收益比同期减少

115.77%，减少原因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7、2015年一季度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比同期减少74.48%，减少原因是同期出售河北吉藁及湖南拓普两子公司产生投资收益。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化纤集团及其

控制的其它下

属企业目前不

存在从事与吉

林化纤粘胶纤

维

（

含粘胶竹

纤维

）、

浆粕产

品生产相同或

相似业务的情

形

；

2014

年

05

月

12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东海基金

－

兴

业银行

－

蒋丽

霞

增发股份锁定

三十六个月

2014

年

05

月

12

日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正在履行

财通基金

－

上

海银行

－

王锋

增发股份锁定

三十六个月

2014

年

05

月

12

日

201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7

日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420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2015-27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5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5-020


